
首经贸政发〔2017〕31号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

关于印发教材选用管理规定的通知

学校各单位：

经2017年 6月 29日学校第13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

将修订后的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材选用管理规定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

2017 年 6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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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材选用管理规定

第一章  总 则

第一条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，是进

行教学的基本工具。为加强教材选用管理，特别是学校党委对

哲学社会科学教材进行导向和质量把关，规范教材选用，提高

教材质量，进一步强化对教材选用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违规处理，

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章  教材选用的原则

第二条 教材选用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的原则，统一使

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，优先选用高校哲

学社会科学学科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目录中的教材，优先选用近

三年出版的国家规划教材和获奖教材、教育主管部门或教学指

导委员会推荐的教材以及公认水平较高的教材；选用先进的、

能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国外原版教材和高质量的电子教材；选

用学校批准立项的规划教材。禁止使用非法盗版教材。

第三条 选用的教材要较好地体现本学科的内在科学逻辑

和本学科的新进展和新成果,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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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要求，符合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，取材合适，富有启发性，

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。

第四条 加强引进教材的管理，选用引进教材的，学院党

委及教学指导委员会要进行审读，通过后方可使用。

第五条属学校本科教学计划的各类课程均应指定至少一种

教材，没有教材的课程原则上不予开设。为贯彻统一教学大纲、

实行考教分离的原则，凡相同学分和课程类型的同一门课程原

则上应选用同一教材。

第三章  教材选用的程序

第六条 任课教师根据教材选用原则提出教材选用申请，

多位教师授课的教材由系（教研室、课程组）集体研究后提出

选用申请。

第七条教材选用申请须经课程归属院（部）教学指导委员

会认真讨论和审议，确定各门课程教材选用计划，并列入各门

课程教学大纲。

第八条各学院（部）确定的教材选用计划应报教务处备案。

第九条 教材选用计划一经确定，在一定时期内应保持相

对稳定（一般 2-3年），不得随意改动，更不得因任课教师变

动而更换教材版本。确因选用的教材不再适应课程教学的需要

时，须经学院教学副院长审批后，重新选用教材，同时报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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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处备案。

第四章  教材选用的评估

第十条 各院（部）要重视教材使用效果的反馈，建立选

用教材质量评价制度，每学年至少要进行一次教材适用性调查，

全面掌握各门课程教材使用状况，及时对不适用教材进行更换，

保证教材使用质量。

第五章  附 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解释权在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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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7年 6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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